
党员大会和党课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党员管理，通过坚持“三

会一课”制度，不断提高党员思想政治素质、提升工作水平，更好地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支

部工作条例（试行）》，结合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党支部实际，特

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一章  支部党员大会制度 

第一条  支部党员大会是支部全体党员参加的会议，凡支部内重

要问题，应提交支部党员大会讨论决定。支部党员大会，由支部书记

主持。 

第二条  党员大会一般每季度召开 1次，支部书记主持（书记不

在时由副书记主持）。遇有特殊情况，经党支部书记同意可随时召开。 

第三条  全体党员参加会议，根据内容需要，也可吸收非党干部

或入党积极分子列席参加。 

第四条  支部党员大会的主要内容: 

（一）传达、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中央重大会议精神,民政部、老龄办重要会议精神等。 

（二）定期听取、讨论党员同志的工作报告，向党员布置任务，提出

要求。 

（三）讨论发展新党员和接受预备党员转正，讨论决定对党员的

表彰和处分。 

（四）出席上级党代会的代表。 

（五）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活动，讨论推荐优秀党员。   

（六）讨论和决定支部其他重大问题。 

第五条  党支部党员大会议题提交表决前，应当经过充分讨论。

表决必须有半数以上有表决权的党员到会方可进行，赞成人数超过应

到会有表决权的党员的半数为通过。 



会议要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让党员有充分发表意见和对支部工

作提出批评或建议的机会。党员对党内讨论和决定的需要保密的问题,

没有正式公布之前,不得向外传播。支部党员大会形成的决议应通过

表决,一旦形成决议,每个党员都要无条件地执行,要认真做好记录。

全体党员应高度重视,会前做好充分准备。 

第六条  安排专人负责会议记录，会议记录要认真保管，存档备

查。 

第二章  党课制度 

第七条  党课每年不少于四次，应当针对党员思想和工作实际，

回应普遍关心的问题，注重身边人讲身边事，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 

第八条  党课教员一般由支部书记担任，也可以邀请上级领导及

党员先进典型人物和由具备授课能力的其他支委担任。每次授课必须

要充分准备，讲课时要联系实际，讲求实效。 

第九条  党课学习由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支参加，根据内容的

需要，可吸收非党干部列席参加。  

第十条  党课内容： 

（一）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  

（二）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三）学习党建相关理论和知识；  

（四）学习党内规章制度； 

（五）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六）结合实际，有针对性的进行党员思想教育和党风廉政教

育。  

第十一条  党课教育可采取讲授、报告、音像等灵活多样的形式，

既要生动活泼，又要注重实效。认真制定党课计划，由专人负责。建

立考勤制度，无特殊情况，不能无故缺席。对因故未能参加党课的党

员要及时补课。要做好党课教育记录。 
 


